
配合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第8條修正本校教師服務規約第3點對照說明

項目 現行修文(原) 修正條文(新) 說明 現行本校教師服務規約(原) 修正本校教師服務規約(新)

名稱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

霸
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 名稱修正

條文

第七條   教師於執行教

學、指導、訓練、評

鑑、管理、輔導或提供

學生工作機會時，在與

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

動上，不得發展有違專

業倫理之關係。

教師發現其與學生之關

係有違反前項專業倫理

之虞，應主動迴避或陳

報學校處理。

第八條   校長或教職員

工與未成年學生，在與

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

動上，不得發展以性行

為或情感為基礎等有違

專業倫理之關係。

校長或教職員工於執行

教學、指導、訓練、評

鑑、管理、輔導學生或

提供學生工作機會而有

地位、知識、年齡、體

力、身分、族群、或資

源之不對等權勢關係時

，與成年學生在與性或

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

，不得發展以性行為或

情感為基礎等有違專業

倫理之關係。

校長或教職員工發現其

與學生之關係有違反前

二項專業倫理之虞，應

主動迴避及陳報學校或

學校主管機關處

理。

一、條次變更。

二、依本法第二十一條第

一項授權訂定校長及

教職員工與性或性別

有關專業倫理事項，

修正本條，按未成年

學生與及成年學生，

分別例示該性或性別

有關專業倫理之範

圍，即與性或性別有

關之人際關係界線。

三、增訂第一項:

(一) 配合本法第三條第三

款第四目修正，增訂

第一項校長或教職員

工與未成年學生之規

範，因未成年學生身

心發展未臻成熟，不

論雙方有無教學、指

導、訓練、評鑑、管理、

輔導或提供學生工作

機會之權勢不對等關

係，都不得發展與性

或性別有關之性行為

或情感關係。

三、教師於執行教學、指

導、訓練、評鑑、管理、

輔導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

時，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

人際互動上，不得發展有

違專業倫理之關係，教師

發現師生有違反前項專業

倫理之虞，應主動廻避或

陳報學校處理。

三、教師與學生，在與性

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

，不得發展以性行為或情

感為基礎等有違專業倫理

之關係。教師發現其與學

生之關係有違反前項專業

倫理之虞，應主動迴避及

陳報學校處理。



修正本校教師服務規約(新)


